
商业伙伴合规管理制度 

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为了确保公司与具备良好声誉、诚信经营的商业伙伴开展

合作，避免合作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给公司带来经济和声誉上的损害，特制订本制

度。 

1.定义 

商业伙伴是指与企业存在任何业务或潜在业务、工作往来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客

户、供应商、中介机构等。公司坚持互惠共赢合作的理念，与商业伙伴建立平等

互信的合作关系。 

2.基本原则 

公司在与商业伙伴合作中应当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按照统一平台、分级管理、规范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综合考虑，择优选用商

业伙伴。 

仅与遵守法规且愿意按照合同约定遵循公司关于员工权利、利益冲突、诚信等的

合规要求，包括对违规不良行为及时纠正或举报的诚信承诺。 

向商业伙伴宣传公司的合规要求，帮助商业伙伴理解本制度的规定。 

当商业伙伴未能遵守公司的合规要求时，员工有责任向公司报告，商业伙伴违反

规定的行为将被最入黑名单。 

公司各部门和分公司应建立商业伙伴准入管理规定，并且按照标准选用合适的商

业伙伴进入商业伙伴合作库。 

应按照公司对企业伙伴管理的相关要求，制订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商业伙伴管理

制度和办法，强化和规范对商业伙伴的管理。 

员工应避免有可能影响商业伙伴选择的任何形式的偏袒行为，严格按照公司关于

商业伙伴的准入管理规定选择商业伙伴。 

员工应诚信履行与商业伙伴之间的合同义务，并在遵守有关保护商业伙伴的法律

法规及正常商业习惯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严禁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接受商业伙伴提供的个人利益，或者与其它公司分享同一

家商业伙伴的保密商业信息，如投标单位的信息等。 

3.资格预审 

公司必须对新的商业伙伴进行合规资格预审，可通过收集商业伙伴的相关资质文



件、网上查询违规信息、第三方报告及现场考察等方式实施。资格预审中应包括

对商业伙伴的合规尽职调查，以确保其符合公司合规要求。 

商业伙伴的合规尽职调查包括从商业伙伴处获得的内部信息以及从公开来源获

得的外部信息，调查的内容一般应包括但不限于： 

商业伙伴所在国家、地区的营商环境。 

商业伙伴背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商业伙伴股权结构、董事/高管背景、最近 2

年内主营业务或董事/高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有，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商业伙伴推荐人(公司内部或外部)信息，需要推荐信备案。 

商业伙伴在国际组织、当地政府、总公司及所属单位的相关合规记录。 

商业伙伴过去 5年重大债务及纳税情况，未决或潜在的纠纷、诉讼案件及仲裁情

况。 

商业伙伴是否曾接受腐败指控或调查。 

商业伙伴在市场上的声誉。 

商业伙伴是否与比克公司员工存在利益冲突关系。 

合规尽职调查的内容根据商业伙伴的类型和业务关系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公司

各部门和分公司应根据商业伙伴的类型和业务关系设定相应标准，对合同金额设

定标准以上的商业伙伴必须进行合规尽职调查。 

对商业伙伴合规尽职调查的结果必须经由业务分管领导审核，对符合合规要求的

商业伙伴，公司方可选用。 

4.审核与批准 

对于商业伙伴或其母公司、关联公司被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及相关制裁名单的，不得与其合作。 

根据合规尽职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有如下情况的，原则上不予合作： 

商业伙伴或其母公司、关联公司曾被公司列入拒绝合作的黑名单。 

商业伙伴或其母公司现任股东、高管为国际当地刑事通缉罪犯。 

商业伙伴或其母公司现任股东、高管涉嫌任何因反腐败、欺诈、反垄断、逃税、

漏税、洗钱等指控引发的诉讼。 

商业伙伴或其母公司与公司有经济纠纷引发的诉讼。 

对调查结果不符合合规要求的商业伙伴，应由业务分管领导批准后，将其列入不



可合作名单。对列入不可合作名单的商业伙伴，整改后经业务部门复查符合要求，

并经业务分管领导审核后，方可准入和使用。 

5.签约与管理 

与商业伙伴的合同签约与管理应遵循如下原则： 

签订合同必须基于真实的交易，签订与履行合同不得成为输送或获取不正当利益

的途径。 

未经会签和审批，不得签署合同。在签订合同前，应按照合同管理制度的要求履

行审批程序。 

不得未经授权、超越授权或违规转授权签署合同。 

审计部负责对合同内容及合同审批程序的合规性进行审查。 

为了保证公司与商业伙伴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开展合作，商业伙伴应在签署合同

时签订相关诚信经营协议。 

公司各部门及分公司的合同管理机构负责监督合同的实施情况，定期或不定期检

查与商业伙伴的合同履行情况。 

投资并购项目应当对被收购对象开展全面的尽职调查，并且及时地和分阶段地将

被收购对象整合到本公司已有的合规框架和内部控制体系当中。并购前的尽职调

查要准确评估被收购对象的价值，协商所有应当由被收购对象承担的腐败或者违

规行为的责任和损失。 

6. 审查与监督 

公司各部门需要每年归集、整理、记录对商业伙伴的合规尽职调查程序及结果，

建立商业伙伴监管档案，并定期维护与更新。同时，还应建立对商业伙伴使用情

况的实施信息反馈机制，实时跟踪商业伙伴在商业活动中的表现。 

合规法务部应定期审核商业伙伴监管档案，检查商业伙伴合规尽职调查的有效性

与可靠性。检查内容主要包括： 

合规尽职调查程序及商业伙伴后续管理情况是否符合公司规定。 

商业伙伴的聘用是否履行了适当的审批程序。 

合同的起草、审查、会签、签署和履行情况是否规范。 

支持性文件是否充分。 

公司各部门按要求每年对商业伙伴进行评估，评估合格的予以保留资格。对于评



估不合格的，给出整改意见并在限期内要求商业伙伴整改。 

对阶段性评估不合格且在限期内未整改合格的商业伙伴、年审不合格的商业伙伴、

违反商业伙伴管理规定且情节严重的商业伙伴，取消合作资格。连续两年内未与

公司发生实际合作行为的，须重新履行资格审核。 

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要求，且给公司造成损失或负面影响的商业伙伴，公

司保留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权力。 

7.培训与沟通 

为了提高商业伙伴的合规意识，确保合规标准和风险管理的践行，公司可以每年

对商业伙伴进行合规政策的宣讲和培训。 

商业伙伴可以通过电话、邮件或者网站向合规法务部咨询合规问题，或者举报投

诉潜在的违规行为。 

 


